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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〈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〉（大
渡口府办发〔2020〕17号）的政策解读》

一、《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居家养

老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出台背景

党的十九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，

2019 年 10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“积

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

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”，为养老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、提供了遵

循。市委、市政府对标对表、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养老

服务工作决策部署，特别是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，民政部

黄树贤部长调研重庆养老服务工作以来，市政府常务会分别在 6

月 24日、7 月 29 日、11月 1 日三次研究养老服务工作，出台了
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

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110 号），明确了全

市养老服务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，体现了市委、市政府对养老服

务工作的重视和关心。

二、《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居家养

老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文件依据

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居家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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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110号）要

求，我区 2019 年至 2022 年，须新建镇街养老服务中心 7 个、社

区养老服务站 27 个、农村养老互助点 27 个，至 2020 年要实现

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、至 2022 年要基本实现城乡社区

居家养老全覆盖。

三、《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居家养

老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主要内容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

务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110号）文件精

神，区民政局草拟了《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
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，用于指导大渡口区社区

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工作，其主要内容包括工作目标、主要任务、

补助政策、申报程序和工作要求五个部分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是工作目标。按照市委市政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工

作要求，明确了至 2020 年，全区所有街道、城市社区基本实现
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。2022 年，全区所有镇、行政村

基本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，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社会

化运营率达到 90%以上、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社会化运营率达到

60%以上，城乡医养服务能力达到 100%等目标。

二是主要任务。明确了加快规划建设、规范设施建设、加强

运营管理、提高服务质量、促进医养结合、培育服务队伍等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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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。其中，规划建设部分明确了“一镇街一中心、一社区（村）

一站点”的建设规划，并确定了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建

设主体和建设方式；规范设施建设部分对标对表明确了社区居家

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；加强运营管理部分，结合区情实际，

明确了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模式，确保其功能

发挥；提高服务质量部分明确了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应为

老年人提供不同类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；促进医养结合部

分明确了促进城乡医养结合的具体措施和发展目标；培育服务队

伍部分明确了培育养老服务人才的方式、方法，以人才建设推动

服务质量提升、促进行业发展。

三是补助政策。明确了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补

助和运营补助标准。其中，街道、镇养老服务中心可申请 200 万

元、100万元的市级建设补助；政府投建的社区养老服务站区民

政局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建设补助、城企联动普惠养老行动合

作单位承建的社区养老服务站可申请 20 万元的市级建设补助；

农村互助养老点每个给予不超过 2 万元的建设补助。对政府投建

的社区养老服务站，给予每个 4 万元/ 年的运营补助。

四是申报程序。明确了建设补助、运营补助的申报程序。

五是工作要求。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强资金保障、加强

政策扶持等要求，在组织领导中，拟成立区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

全覆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此项工作。在资金保障中，明确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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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%的区级福彩分成用于全覆盖设施建设、建立完善运营补助和

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基本公共养老服务制度。在政策扶持中，明确

了推动全覆盖建设的各类优惠扶持政策。


